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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为扎实推进我院行风建设，加强内外监督，使我院病员座谈会能够有

序开展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院级病员座谈会和科室病员座谈会。

三、制度内容

（一）院级病员座谈会

1、院级病员座谈会由行风建设办公室负责组织；

2、座谈会每个季度举行一次；

3、参加人员：病员（或家属）代表，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；

4、随机抽取病员（或家属）代表参加座谈会；

5、会上向病员（或家属）代表发放病员座谈会反馈表，听取并征求病员

（或家属）代表的意见及建议；

6、会后及时对病员（或家属）代表所提到的各种意见及建议进行总结、

分析，提出整改意见；

7、对于表扬应加以宣传，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改正，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人

和事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科室病员座谈会

1、座谈会每季度不少于一次，由科主任、护士长共同负责组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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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座谈会除向病人宣传医院制度及健康宣教外，着重听取病人对医

疗、护理、饮食、服务态度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病人和家属的意见

要落实到具体人和事，并据此改善和提高工作质量；

3、开会前两天护士长应通知病员代表收集意见、建议；

4、临床科室应建立病员座谈会记录本，每次记录须有病人代表签字；

5、对病人的意见及建议能够改进和采纳的应立即协调有关部门及人

员解决，因故暂时不能改进和采纳的应向病人解释，并取得病人谅解；

6、有关部门或人员接到临床科室送交的意见后应及时作出反应，并

将处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给临床科室。由护士长负责及时反馈给病员代

表；

7、医务人员不得因病人提出意见而以任何方式刁难病人。

四、本办法解释权归行风建设办公室。

五、本办法自签发之日起执行，此前相关文件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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